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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政府理財須以量入為出
為原則，但持續多年低估的財政收入，可能會限制政府  

開支的增長速度，帶來高於預期的財政盈餘，政府將  

部分盈餘用於一次性紓緩措施。  

 
在 2007 ‐2008至 2013 ‐2014財政年度期間，政府在一次性  

紓 緩 措 施 的 開 支 合 共 2,200 億 港 元 ， 受 惠 組 別 包 括  

市民大眾、低收入人士、納稅人、私人樓宇單位業主、  

公司、公屋住戶和弱勢社羣，當中以市民大眾得益最多。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4 ‐2015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建 議 削 減  

一次性紓緩措施的金額和項目。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
建  議，當局有必要控制開支增長，日後的財政預算案  

預計會繼續削減一次性紓緩措施。  
立法會秘書處 

資料研究組  

 
 
 

 

 

 

 

 

 

 
 
 
 
 

1.   背景  
 
 

1.1   財政司司長於 2014年 2月 26日發表他任內第七份財政預算案，

預計2013‐2014財政年度的盈餘達 120億港元，早前預計為赤字49億港元。

2013‐2014 財 政 年 度 預 算 出 現 轉 虧 為 盈 的 情 況 ， 在 2004‐2005 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的財政預算案持續出現 (圖表 1)，皆因政府持續

低估財政收入 (圖表 2)和高估開支 (圖表 3)所致。 2004‐2005至 2013‐2014  

財政年度被低估的財政收入達 4,420億港元，而被高估的開支則達

1,400億港元。  
 

圖表 1  ——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預算案的預計盈餘／赤字與

實際數字的比較  
 

 

 

 

 

 

 

 

 

 

 

註：   (1)   正號 (+)表示盈餘，負號 ( ‐ )表示赤字。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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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政府預計財政收入與實際  

財政收入的比較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圖表 3  ——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政府預計開支與實際開支

的比較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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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審慎理財的原則下，政府採取保守的財政策略，正如《基本法》
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須：  

 
(a)  以量入為出為原則；  

 
(b)  力求收支平衡和避免赤字；及  

 
(c)  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1.3   政府亦訂出多項財政預算準則，以確保其遵循審慎理財的原則。

舉例而言，政府開支的大原則是，開支增長率在一段期間內不應超過

經濟增長率，目標是把公共開支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20%或以下。此外，政府以綜合帳目及經營帳目達致收支平衡為目標，

又可在一段期間內達致經營盈餘，以支付部分非經營開支。  

 
1.4   財政司司長一貫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及上述
財政預算準則編製財政預算案。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又考慮長遠財政

計劃工作小組 1  的研究結果和建議，並提及工作小組按經濟發展趨勢和

人口結構變化，就香港日後的財政健康狀況作出的  3  項推算 2。   本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亦觸及工作小組所提出實施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控制

開支增長、保障收入，以及未雨綢繆，以應付未來的財政挑戰。  

   

                                                       
1 政府於 2013 年 6 月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研究如何在公共財政上作出更周全的

規劃，以應付人口高齡化的問題和政府的其他長遠財政承擔。  
2  考慮到經濟發展趨勢和人口結構變化，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根據不同的開支增長情況，

推算結構性赤字會在 7至 15年內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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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財政收入及開支  

 
 
2.1   政府在過去10年間持續低估其財政收入，總金額達 4,420億港元，

公眾一再促請財政司司長設法改善預測財政收入，以避免連年出現龐大

誤差的問題。  

 
2.2   按《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必須奉行量入為出的理財
原則，持續多年低估財政收入，可能限制了政府開支的增長速度。雖然

非經營開支 3近年持續增加，並在 2013‐2014財政年度逐步緊貼非經營

收入 (圖表 4)，但經常開支 4的增長率仍然落後於經營收入 (圖表 5)的

增長率。 5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經營收入增加 85.1%，

而經常開支只增加48.3%，低於其可增長的幅度 6。  政府將部分財政盈餘

用於多項一次性紓緩措施，以協助市民應付短期的經濟壓力、穩定經濟

及保障短期就業，有關的開支是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

經營開支增加 72.1%的主因。  

 
2.3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繼續推出一次性紓緩措施；不過，財政司司長

建 議 將 有 關 開 支 由 2013‐2014 財 政 年 度 的 330 億 港 元 ， 削 減 至

2014‐2015財政年度的 200億港元，減幅主要來自將差餉寬免減少一半至

兩季，以及取消電費津貼。由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建議政府有必要

控制開支增長，未來的財政預算案預計會繼續削減一次性紓緩措施，

為日後的其他方面的開支預留款項。  

   

                                                       
3  非經營開支包括所有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非經營帳目的開支，以及資本投資基金、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包括政府債券及票據的利息支出，但不包括債券及票據的償還款項 )、

賑災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貸款基金和獎券基金各帳目的開支。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

佔非經營開支的大部分，財政司司長可動用有關基金於發展、購買和安裝主要系統及設備、

工務工程計劃、土地徵用、非經常資助金、電腦化計劃、就土地交換權利支付贖回款項等

方面。上述基本工程的作用是提高香港的競爭力，藉此創造就業和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  
4  經常開支用以支付政府恆常措施的費用，以提供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等不同政策範疇的

日常服務，改善民生。  
5  經營開支包括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中經營帳目的所有開支，經營開支由經常開支及

非經常開支兩部分組成。非經常開支包括一次過性質項目的開支。  
6  有關的差距或會對民生造成影響，因為經常開支的三大項目分別是教育、社會福利及

醫療衞生，共佔 2013 ‐2014 財政年度總開支的大約 60%。有市民大眾認為，增加經常開支

可改善民生，例如新增的撥款可用於 (a)提供更佳的幼兒照顧服務，以支援有需要家庭；

(b)聘請更多醫護人員，以分擔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沉重的工作量，以及 (c)在中學推行

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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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  2004‐2005至 2014‐2015財政年度的非經營收入及非經營開支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圖表 5  ——  2004‐2005至 2014‐2015財政年度的經營收入、經營開支及

經常開支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756 767

983 975 999

406

621
676

744
812

556

822

425

536

351

862
970

582

453

571

301
354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港元 (億)

非經營收入

非經營開支

2004-05
修訂預算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預算

2014-15

1,880

2,629

3,394 3,446 3,479 3,489

2,344

2,964 3,029

1,872 1,895
1,994

2,141
2,212 2,232

2,425

2,623

2,852

3,074

2,998

2,815

2,344

2,045

2,763

3,250

2,393

1,925

3,388

1,940
2,047

2,580

1,969

1,923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港元 (億)

經營收入

經營開支

經常開支

2004-05
修訂預算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預算

2014-15



6 
 

 

3.   一次性紓緩措施  

 
3.1   在2004‐2005至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政府開支和財政收入的

預測與實際數字有所出入，被低估的金額共達5,820億港元。自2007‐2008

財政年度起 7，政府持續動用部分財政盈餘推出一次性紓緩措施，包括公

屋住戶租金寬免、差餉寬免、稅務寬減、電費津貼、額外社會福利援助，

以至派發現金 (表 1)。在 2007‐2008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政府在

一次性紓緩措施方面的開支達2,200億港元。  

 
表 1  —— 2007‐2008至 2013‐2014財 政 年 度 推 出 的 一 次 性 紓 緩 措 施 及

受惠組別  

 

受惠組別   一次性紓緩措施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納稅人   退還薪俸稅             

私人樓宇  

單位業主  

差餉寬免             
物業稅扣減                 

公屋住戶   公屋租金寬免             
弱勢社羣   額外的社會福利援助(1)            

低收入人士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帳戶注入 6,000港元 ( 2 )  
              

市民大眾  
電費津貼                    

"$6,000計劃 "(3 )                 

公司  

豁免商業登記費                     

退還利得稅                   

政府物業租金寬減                 
註：   (1)   額外社會福利援助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

及傷殘津貼等額外津貼 (在 2007 ‐2008至 2013 ‐2014財政年度派發 )；以及短期食物

援助 (分別在 2008 ‐2009財政年度和 2011 ‐2012至 2013 ‐2014財政年度派發 )和向領取

綜援或學生資助的學生發放的津貼 (在 2008 ‐2009至 2010 ‐2011財政年度派發 )。  

  (2)   在 2008 ‐2009財 政 年 度 ， 政 府 向 月 入 不 超 過 10,000港 元 的 人 士 的 強 積 金 帳 戶

注入 6,000港元。  

  (3)   在 2011年，財政司司長推出 "$6,000計劃 "，向每名年滿 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的人士發放 6,000港元。選擇在 2012年 3月 31日後才就計劃登記的合資格

人 士 ， 可 獲 多 發 200港 元 。 政 府 根 據 該 計 劃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放 款 項 的 支 出 為

374億港元。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7  自 2007 ‐2008財政年度起，政府在每年財政預算案中均推出一次性紓緩措施。在此之前，

政府只間歇性推出一次性紓緩措施，而金額規模亦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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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每項一次性紓緩措施的開支總額，皆取決於紓緩措施推出期間

有關措施的金額規模、是否經常性推出，以及受惠組別的累積受惠個案

數目 8。一如上文表 1載列，在 2007‐2008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        

納稅人、私人樓宇單位業主、公屋住戶及弱勢社羣每年財政年度均受惠

於一次性紓緩措施。按受惠組別劃分的累積受惠個案數目計算，在

2007‐2008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最受惠的 4個組別分別是私人樓宇

單位業主 (2  110萬 )、市民大眾 (1  610萬 )、納稅人 (1  010萬 )及弱勢社羣

(870萬 )(圖表 6)。  

 

 

圖表 6  —— 2007‐2008至 2013‐2014財 政 年 度 按 受 惠 組 別 劃 分 的 累 積

受惠個案數目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歷年香港統計年刊和歷年稅務局年報。  

                                                       
8  受惠組別的性質各有不同，受惠組別的規模是以相關受惠個案作為統一單位計算。受惠  

組別的規模是推出紓緩措施期間，各個組別受惠個案相加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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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受惠於一次性紓緩措施的總金額計算，私人樓宇單位業主

得益最多：差餉寬免及物業稅扣減共涉及 631億港元，佔 2007‐2008  至

2013‐2014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所 有 一 次 性 紓 緩 措 施 的 開 支 總 金 額 的

28.7%(圖表 7)。同期的低收入人士得益最少： 2008‐2009財政年度向

低收入人士的強積金戶口注入 6,000港元所動用的款項為  85  億港元，

佔開支總金額的3.9%。  
 
 

圖表 7  ——  2007‐2008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所推出一次性紓緩措施的

受惠組別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3.4   然而，若採用平均金額計算，一次性紓緩措施中受惠最多的是

市民大眾。在 2007‐2008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市民大眾平均

獲得 7,909港元 9 (圖 表 8)，其次是低收入人士 (6,000港元 )、納稅人

(5,104港元 )、私人樓宇單位業主 (2,990港元 )、公司 (2,299港元 )、

公屋住戶 (2,297港元 )，以及弱勢社羣 (1,910港元 )。上述數字假設受惠

組別之間並無出現多重受惠的情況。不過，實際情況是一些人士可以

受惠於多於一項的一次性紓緩措施 10。    

                                                       
9  在研究蓋覆的期間， "$6,000計劃 "及電費補貼是市民大眾受惠的一次性紓緩措施。根據

"$6,000計 劃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放 款 項 的 開 支 總 額 達 374億 港 元 計 算 ， 受 惠 個 案 數 目
為 612萬 宗， 即 平 均每 宗 受 惠個 案 的 金額 為 6,109港 元 。 電費 補 貼 措施 的 開 支總 額 達
180億港元，受惠個案數目為 1  000萬宗，即每宗受惠個案的金額為 1,800港元。因此，市民
大眾獲發放的一次性補助總額達 7,909港元 (6,109港元和 1,800港元的相加 )。  

10  舉 例 而 言 ， 在 2011 ‐2012財 政 年 度 ，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可 領 取 額 外 高 齡 津 貼 及 傷 殘 津 貼
(弱勢社受惠的一次性紓緩措施 )，以及同時獲派發現金 6,000港元及享有電費補貼
(市民大眾受惠的一次性紓緩措施 )。另一例子是，在 2012 ‐2013財政年度，一名擁有多個
應課差餉物業的業主，其名下的物業單位均可受惠於差餉寬免措施，惟以每個應課差餉
物業單位每季 2,500港元為上限。舉例而言，在 2012 ‐2013財政年度，獲得最多差餉寬免額
的一間機構，所涉及的金額達 9,060萬港元。  

私人樓宇單位業主私人樓宇單位業主

631631億港元億港元
(28.7%)(28.7%)

納稅人
517億港元

(23.5%)

公屋住戶
113億港元 (5.1%)

弱勢社羣
166億港元 (7.6%)

市民大眾
554億港元

(25.2%)

公司
130億港元 (5.9%)

低收入人士
85億港元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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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  —— 2007‐2008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每個受惠組別的平均受惠

金額  

 
 

 

 

 

 
 
以下例子為可受惠於多項一次性紓緩措施的人士：  

 

 

 
 
 

年滿18歲或以上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本身亦是公屋住戶，並同時

領取社會福利金的人士，平均得到 12,116港元。  
 

 

 
 
 
 
年滿 18歲或以上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本身既是納稅人，亦是

私人樓宇單位業主的人士，平均得到 16,003港元。  

 
資料來源：歷年財政預算案演辭。  

 
 

4.   觀察所得  
 
 

4.1   根據上文的分析，現就政府財政預算策略的觀察所得撮述

如下：  
 

(a)  政府持續低估財政收入，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

期間，預測與實際數字相差達 4,420億港元。由於《基本法》
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必須奉行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

因此，持續多年低估財政收入可能會限制政府開支的增長

速度。    

市民大眾 
7,909港元

低收入人士
6,000港元

納稅人 
5,104港元

私人樓宇
單位業主
2,990港元

公司
2,299港元

公屋住戶 
2,297港元

弱勢社羣
1,910港元

市民大眾 

7,909港元

公屋住戶 

2,297港元

弱勢社羣

1,910港元

12,116港元

市民大眾 

7,909港元

納稅人 

5,104港元

私人樓宇

單位業主

2,990港元

16,0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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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2004‐2005至 2013‐2014財政年度期間，非經營開支已經

逐步緊貼非經營收入，但同期的經常開支增長率仍然落後於

經營收入增長率；這種情況或會對民生造成影響，原因是

經常開支的三大項目分別是教育、社會福利及醫療衞生，

共佔2013‐2014財政年度總開支的大約 60%；  

 
(c)  政 府 持 續 動 用 部 分 財 政 盈 餘 ， 推 出 一 次 性 紓 緩 措 施 。

在 2007‐2008至 2013‐2014財 政 年 度 期 間 ， 政 府 在 一 次 性

紓緩措施方面的開支合共2,200億港元，市民大眾受惠最多，

平 均 獲 得 7,909港 元 ， 其 次 是 低 收 入 人 士 (6,000港 元 )、

納 稅 人 (5,104港 元 )、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業 主 (2,990港 元 )、

公 司 (2,299 港 元 ) 、 公 屋 住 戶 (2,297 港 元 ) 及 弱 勢 社 羣

(1,910港元 )。上述數字假設受惠組別之間並無出現多重受惠

的情況出現。不過，實際情況是一些人士可以受惠於多於

一項的一次性紓緩措施；及  

 
(d)  財政司司長在 2014‐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削減一次性

紓緩措施的金額和項目。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建議，政府

有必要控制開支增長，日後的財政預算案預計會繼續削減

一次性紓緩措施。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考慮過經濟發展

趨勢和人口結構變化，並根據不同的開支增長情況，推算

結構性赤字會在7 至15年內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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